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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海盐县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工作实施方案》

的起草说明

（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）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

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7 号），

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浙江省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

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浙政发

〔2021〕24 号），为进一步激发我县市场主体发展活力，海

盐对照上级要求以及上级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调整情况，

及时制定了本方案，梳理了我县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

单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1 年 8 月 16 日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关

于印发浙江省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

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浙政发〔2021〕24 号），2021

年 8 月 23 日，《浙江省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（2021

年版）》和《中国（浙江）自由贸易试验 区涉企经营许可

事项改革清单（2021 年版）》出台，涉及省级 45 个部门 520

个“证照分离”变动事项。海盐对照省政府实施方案以及上

述清单，及时起草了我县实施方案草案，梳理了《海盐县涉

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草案（涉

及我县 24 个部门 118 项），于 9 月 10 日发县委宣传部（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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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出版局）、县司法局、县水利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商务

局、县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县政务数据办等 29

个部门征求意见，根据相关部门的修改意见，对征求意见稿

进行了补充完善。11 月 18 日就补充完善的方案和清单在海

盐门户网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。通过两轮意见征求，并经

分管领导审核，最终形成送审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海盐县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工作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

《方案》）包含正文和附件两部分。正文分为总体要求、改

革具体任务和举措、配套措施、工作要求四个方面，明确了

工作目标、实施范围和内容，建立清单动态管理机制，分类

推进审批制度改革，规范衔接登记经营范围与申办经营许

可，强化涉企经营信息归集共享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《方案》的附件为《海盐县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

单》，该清单共涉及 24 个部门 118 个事项。按改革方式，

其中直接取消审批的 55 项、审批改为备案的 7 项、实行告

知承诺的 36 项、优化审批服务 20 项；按单位，其中人行海

盐支行 1 个事项、生态环境海盐分局 1 个事项、县财政局 1

个事项、县公安局 5 个事项、县交通运输局 10 个事项、县

教育局 1 个事项、县经信局 1 个事项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2 个事项、县林业局 4 个事项、县农业农村局 18 个事项、县

气象局 2 个事项、县人防办 5 个事项、县人社局 3 个事项、

县商务局 5 个事项、县市场监管局 8 个事项、县水利局 1 个

事项、县卫生健康局 16 个事项、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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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个事项、县消防救援大队 2 个事项、县新闻出版局 5 个事

项、县烟草专卖局 1 个事项、县邮政管理局 1 个事项、县住

建局 7 个事项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 个事项。


